
一
我
往今
曰

手土

作

工

國

貝

主垃

業

滿

專

壹
、
緒

論

近
年
來
，
我
國
社
會
工
作
逐
漸
邁
向
專
業
化
，
許
多
社
會
工
作
領
域
，
例
如
﹒
﹒
精
神

病
理
社
會
工
作
、
醫
療
社
會
工
作
、
心
理
儒
生
社
會
工
作
、
兒
童
福
利
社
會
工
作
、
粽
合

性
社
會
工
作
、
公
共
救
助
、
家
庭
社
會
工
作
、
司
法
矯
治
社
會
工
作

•..... 

等
領
域
，
已
逐

漸
提
用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人
才
，
從
事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服
務
活
動
，
省
、
市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
任
用
及
社
會
工
作
室
專
賣
單
位
的
成
立
，
更
為
我
國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化
跨
出
一
大
步
。
而

遺
批
服
務
於
社
會
工
作
第
一
線
的
專
業
人
員
，
對
社
會
工
作
的
認
同
程
度
為
何
?
對
我
國

當
前
的
專
業
環
境
和
專
業
角
色
的
浦
足
程
度
如
何
?
以
及
影
響
社
會
工
作
者
對
社
會
工
作

專
業
的
認
同
和
專
業
浦
足
的
因
素
又
如
何
呢
?
是
為
本
研
究
的
主
要
課
題
。

一
、
研
究
問
題
的
性
質
和
意
義

本
研
究
定
名
為
我
國
社
會
工
作
員
專
業
認
同
與
專
業
漏
足
之
研
究
，
意
義
起
一
個
重
於
社

會
工
作
專
業
特
質
的
時
認
同
與
漏
足
，
鼓
將
研
究
主
題
的
性
質
界
說
如
下

•. 

首
先
談
專
業
認
同
。
一
般
對
認
同
的
界
定
，
心
理
學
上
注
重
認
同
的
人
格
理
論
說
，

認
為
認
同
是
將
價
值
觀
、
知
識
體
系
變
成
本
身
人
格
的
一
部
分
(
雲
五
社
會
科
學
辭
典
•. 

心
理
學.. 
N
出
)
;
社
會
學
家
重
視
角
色
模
傲
的
意
義
，
親
認
同
為
同
化
(
自
己
E
E

戶
。
口

)
及
內
化
(
在
叩
門E
r

旦

O
D
)他
入
價
值
觀
，
行
為
道
德
標
準
和
期
望
，
或
社
會
角
色

到
個
人
行
為
和
自
我
概
念
的
社
會
暨
心
理
過
程
(
吋
言
。
已

O
H
M
O
P
-
u

斗
U
L
E
-
-海
山
)
，
本 專

業

茲去已

........ 
鬥守唔

-a-

同

王麗

足

五斤

，大，
;九J

之

文
專
業
認
同
的
意
義
是
融
合
各
種
學
說
，
著
重
發
展
專
業
自
我
的
認
同
過
程
，
著
重
發
展

職
業
生
涯
取
向
的
認
同
，
鼓
界
定
如
下
.• 

專
業
認
同
是
指
個
體
(
社
會
工
作
員
)
在
自
予

的
社
會
關
係
結
構
的
參
與
互
動
過
程
中
，
內
化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的
參
與
架
構
，
包
括
參
考

個
體
、
參
考
團
體
所
具
有
的
專
業
價
值
觀
、
專
業
知
識
體
系
、
專
業
倫
理
、
專
業
意
識
形

態
和
專
集
目
標
等
，
形
成
專
業
的
自
我
意
像
，
具
專
業
的
職
業
人
格
，
對
專
業
生
瀝
產
生

執
著
感
的
過
程
。
研
究
層
面
包
括
.• 

1

專
業
理
念
架
構
的
認
同
;
立
專
業
意
識
形
態
的
認

同
;
&
專
業
生
謹
執
著
感
的
認
間
，
即
專
業
獻
身
。

有
關
本
研
究
所
採
用
專
業
漏
足
的
意
義
，
乃
立
基
於
工
作
漏
足
理
論
，
但
以
專
業
人

員
的
特
質
和
專
業
角
色
為
依
據
，
以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架
構
為
準
則
所
發
展
出
來
，
話
定
義

如
下.• 

專
業
浦
足
是
指
個
體
在
專
業
行
為
角
色
中
，
依
其
專
業
參
考
架
構
、
期
待
、
報
酬

價
值
觀
，
而
對
專
業
工
作
情
境
所
作
的
主
觀
訴
償
，
包
括
工
作
的
內
在
(
芷
江
口
的
古
)
層

面
|
|
l
自
我
實
現
、
專
業
自
主
、
成
就
感
、
興
趣
等
|

|
的
浦
足
，
以
及
工
作
外
在
(

2

訂
戶
口
叩
門
口
)
層
面
的
浦
足
，
例
如

.• 

工
作
組
織
結
構
(
薪
賢
、
職
位
等
)
、
組
織
氣
候
(

人
際
氣
候
、
專
業
進
修
氣
氛
等
)
、
組
織
政
策
、
社
會
地
位
、
社
會
認
可
等
方
面
的
捕
足

。
本
研
究
所
涉
及
的
專
業
浦
足
層
面
包
括.. 
L

專
業
督
導
的
浦
足
;
么
一
般
的
工
作
內
在

浦
足
;
n
a
專
業
表
現
的
精
足

;
4

社
會
資
源
使
用
的
浦
足
。

只
阻
的
古
建
(
3斗
N
U

可
)
認
為
一
個
人
對
專
業
的
認
同
程
度γ
足
以
影
響
其
工
作
感

受
和
專
業
表
現
。
所
以
探
討
社
會
工
作
員
在
工
作
者
是
否
對
工
作
有
正
向
感
受
、
能
否
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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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
專
業
角
色
，
研
究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認
同
問
題
是
很
有
意
義
的
。
叉
，
和
工
作
情
緒
相
闊

的
專
業
瀚
足
之
研
究
，
將
有
助
於
國
人
了
解
我
國
社
會
工
作
者
對
其
專
業
情
境
芯
片
。

l

r
立
自
己
的

Z
S
E
D
)的
反
應
，
在
組
織
的
適
應
程
度
，
以
及
對
專
業
職
責
的
確
保
程

度
和
對
專
業
的
獻
身
感
。

二
、
研
究
動
機
和
目
的

筆
者
會
於
民
國
六
十
六
年
七
月
至
六
十
七
年
六
月
投
入
臺
灣
省
縣
市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
工
作
行
列
，
是
為
第
一
批
蓋
灣
省
縣
市
社
會
工
作
員
，
深
深
覺
得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推
展
的

障
礙
頗
多
，
而
憑
良
心
說
，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表
現
亦
不
太
令
人
浦
意
，
遂
有
第
二
年
實
驗

制
度
的
產
生
。
時
至
今
日
，
此
實
驗
制
度
已
步
入
第
四
個
年
頭
，
而
在
國
內
各
社
會
福
利

機
構
選
用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人
才
者
亦
日
益
增
多
，
但
在
學
校
襄
、
在
機
構
中
、
在
服
拉
伯
對

象
的
耳
語
間
，
常
耳
聞
不
少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工
作
情
緒
並
不
高
昂
，
更
重
要
的
，
專
業
角

色
扮
演
得
不
移
顯
著
，
是
什
麼
原
因
影
響
著
社
會
工
作
員
呢
?
是
個
人
因
素
?
是
教
育
體

系
的
問
題
?
是
機
梅
組
織
問
題
?
還
是
整
個
專
業
制
度
的
問
題
?
種
種
問
題
常
浮
現
於
筆

者
腦
海
中
，
因
此
激
發
筆
者
以
「
我
國
社
會
工
作
員
之
專
業
認
同
和
專
業
漪
足
」
為
研
究

主
題
。
本
研
究
的
主
要
目
的
在
於
了
解
我
們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專
業
認
同
和
專
業
漏
足
程
度

，
以
及
探
討
影
響
認
同
與
備
足
的
相
關
因
素
，
另
一
目
的
為
建
構
社
會
工
作
者
專
業
認
同

和
專
業
滿
足
層
面
(
丘
S
S
M
-
o口
的
)
，
期
為
我
國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制
度
的
建
立
有
所
貢
獻

貳
、
理
論
基
礎

本
研
究
所
著
重
的
研
究
主
題
有
二
.. 

一
為
我
國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專
業
認
間
，
另
一
為

我
國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專
業
漏
足
。
因
此
理
論
探
討
將
分
成
兩
個
主
要
部
份
分
述
之
，
並
從

此
理
論
基
礎
發
展
本
研
究
「
專
業
認
同
與
專
業
漏
足
」
的
研
究
架
構
與
研
究
假
設
。

一
、
專
業
認
同
之
理
論
分
析

專
業
認
同
是
從
英
文

d
g
p
印
出
一
O
D
旦
旦

g
R
F
S
E
口
λ

直
接
翻
譯
而
得
。
社
會
工

作
百
科
全
書

(
-
Z
T這
臥
)
中
認
為
「
當
一
個
人
獲
得
某
種
特
殊
型
您
的
確
信(
2
5
戶
口

泣
。
口
的
)
，
並
獻
身
於
某
一
固
定
的
職
業
生
誼
(
口
月
2

『
)
，
即
產
生
專
業
認
同
。
認
同
將

決
定
學
佳
的
職
業
生
挂
」
，
從
這
段
說
明
中
，
我
們
可
以
看
出
專
業
認
同
和
職
業
生
涯
有
密

切
，
骷
係
。
為
了
對
專
業
認
同
有
更
清
楚
的
界
定
與
說
明
，
筆
者
列
舉
若
干
學
說
以
閥
述
之
。

L

認
同
人
格
理
論
說
﹒
﹒
此
派
說
法
乃
從
人
格
的
觀
點
談
認
同
，
認
為
認
同
是
人
格
形

成
的
一
個
過
程
，
社
會
學
大
師
帕
生
恩
.
(
吋
丘8
3
3
3
0

口
的
)
對
認
同
研
下
的
定
義
(

郭
為
藩
，
H
Z
M
U
S
-
-「
認
同
」
是
指
個
人
人
格
的
核
心
意
義
系
統
，
以
一
種
客
體
的
模

式
，
存
在
於
研
屬
交
互
行
動
系
統
中
。
」
黃
堅
厚
教
授
(
雲
五
社
會
科
學
大
辭
典
.• 

心
理

學
斗
出
)
認
為
•. 

「
認
同
是
價
值
觀
、
知
論
體
系
，
變
成
本
身
人
格
的
一
部
。
」

么
認
同
的
角
色
糢
傲
說
﹒
﹒
此
種
說
法
注
重
社
會
角
色
的
模
做
及
內
化
過
程
。
社
會
學

家
叫
Z
o
a
O
H
U
O口(
這
也
一-
z
l

S
U
)
認
為.• 

「
認
同
」
是
一
種
社
會
暨
心
理
(
的o
n
E
l

苦
苦

E
O古
巴
3
3
過
程
，
同
化
宮
旦
旦
芷
江

O

口
)
及
內，化
(
戶
口ZE
巴
且
已
。
口
)
他
人
偵

值
觀
、
行
為
道
德
標
準
和
期
望
或
社
會
角
色
到
個
人
行
為
及
自
我
概
念
(
的
叩
門
叫
口
g
g

也
l

E
D
)
中
，
前
以
認
同
是
模
做
他
人
，
有
一
種
「
與
他
同
一
」

(
0口
白
宮
的
的
至
岳

E
B
)

的
意
識
，
能
把
自
己
想
像
成
他
人
。
與
叫

Z
o
a
o
B
O口
有
類
似
看
法
的
是

E
R
E

口

c
u
a付
出
血
)
，
他
認
為
認
同
於
某
個
「
參
考
個
體
」
(
門
已
叩
門
g
n

叩
戶
口
已E
E

注
)
的
人

，
將
會
模
做
該
角
色
的
行
為
和
價
值
觀
。

q
山
認
同
的
發
展
專
業
自
我
說
.. 

一
個
人
同
化
或
內
化
社
會
工
作
「
參
考
牽
」
(
2
l

『
月2
8

嗯
0
名
)
前
持
的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架
構

Q
B
閃
而
且O
E

二
，E
B
m

詞
。
其
)
的
內

涵
，
包
括
社
會
工
作
的
任
務
、
目
的
、
認
可
、
知
識
和
方
法
及
社
會
工
作
倫
理
價
值
觀
，

而
形
成
具
專
業
意
像

Q
S
P
M丘
吉
丘
吉
凶
個
叩
)
的
自
我
之
過
程
。

A
U認
同
的
職
業
生
誼
說•• 

這
是
指
認
同
發
展
的
極
致
|
|
職
業
生
涯
認
同
。
據
的
門

門
也
只
及
切
白
白
佇
立(
3
M
a
u
出
-
l
E
∞
)
的
看
法
，
生
、
控
認
同
具
有
四
大
要
素•• 
L

對
職
業

職
稱
或
頭
銜
及
意
識
形
態
的
認
同
;
么
個
人
對
工
作
的
獻
身
;
&
個
人
對
其
在
團
體
組
織

及
機
構
中
的
地
位
之
確
信

;
4

個
人
在
社
會
中
的
地
位
之
肯
定
。
這
是
職
業
認
同
或
生
注

認
同
的
四
大
決
定
因
素
。

F
h山
認
同
的
運
作
過
程
說.• 

這
是
對
認
同
形
成
過
程
的
解
說
。
社
會
發
家
E
R
E
D

(
3
2…
u
u
a
)言•• 

認
同
於
固
體
或
個
人
是
發
生
在
社
會
關
係
的
環
境
結
構
(
間
里
常
S
l

B
g
z
-
2
2
2

日
叩
)
耍
，
以
及
形
之
於
文
化
的
界
說
中
。
因2
佇
立
及
的
曲
名
叩
門(-
u
u
a
u 一 39 一



N
U臥
)
戶
悟
出
搜
出
影
響
認
同
的
三
因
素
，
他
們
認
為
認
同
乃
發
生
於
下
列
三
種
關
係
結
構
中
心

.. 
ω
非
正
式
同
輩
團
體
或
同
學
黨
朋
中

;
ω
師
生
關
係
;
ω
正
式
的
學
術
結
構
(
但
g
l

含
5
5

丘
吉

2
月

0
)
，
包
括
大
學
教
育
、
課
程
、
學
制
。
在
此
關
係
結
構
中
，
也
於
下

列
五
個
機
轉

(
g
m各
自
恥
的
目
的
)
的
運
作
，
個
人
形
成
自
致
意
像
、
發
展
職
業
人
格
。
這

五
個
機
轉
是
.• 

叫
個
人
的
投
入
(
戶
口
立
的
門BS
G
;
ω

對
問
題
產
生
興
趣
、
獲
得
新
技
巧

;
ω
習
得
專
業
意
識
形
態

(
E
g
-
0個已
;
ω
內
化
動
機
;
例
獲
得
他
人
的
支
持
或
提
拔

。
本
文
所
探
討
影
響
個
人
專
業
認
同
的
影
響
因
素
，
受
於
此
處
者
頗
多
。

本
研
究
中
根
據
上
述
理
論
基
礎
發
展
出
來
的
專
業
認
同
量
表
初
訂
為
兩
個
層
面
﹒
﹒
ω

社
會
工
作
參
考
架
構
的
認
同
ω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生
涯
執
著
感
的
認
同
。
經
因
素
分
析
後
建

構
成
三
個
認
同
層
面
，
經
命
名
為
專
業
理
念
架
構
的
認
同
、
專
業
意
識
形
態
的
認
同
及
專

業
獻
身
三
個
層
面
。

二
、
專
業
漏
足
之
理
論
分
析

專
業
滿
足
一
詞
乃
翻
譯
自
早
已
冊
的
的
一o
s
-
E
H
U
F
n
z
o口
，
鬥
曾
經
引
用
「
專
業
浦
足

」
於
社
會
工
作
研
究
中
的
作
者
同
。

-
E
已
。
﹒
古
巴
自
己

(
3
3
…
全
)
，
他
將
專
業
漏
足

分
成
三
個
層
面
.. 

ω
社
會
工
作
者
內
化
「
重
要
他
人
」
(
也
宮
門
口S
E
O

岳
叩
門
問
)
對
社
會

工
作
尊
重
程
度
之
浦
足
，
包
括
廣
大
的
社
會
大
眾
對
社
會
工
作
的
認
可
，
以
及
其
他
業
專

業
人
員
對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的
認
可
。
叫
阿
社
會
工
作
者
對
個
人
職
業
行
為
的
浦
足
，
包
括
工

作
專
業
表
現
和
選
擇
社
會
工
作
為
職
業
生
涯
。
ω
有
關
社
會
結
構
或
社
會
工
作
之
組
織
層

面
的
精
足
，
包
括
金
錢
報
酬
、
專
業
機
構
的
目
的
及
功
能
、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的
功
能
和
目

的
漏
足
。
從
呂
立
口
叩
門
門
專
業
漏
足
研
究
中
，
吾
人
可
預
見
的
專
業
漏
足
實
則
立
基
於
工

作
漏
足

(
M
O
σ∞
色
的
p
n
丘
。
口
)
，
專
業
漏
足
可
說
是
專
業
人
員
在
專
業
工
作
上
的
漏
足

，
因
此
，
工
作
備
足
理
論
仍
為
本
研
究
的
課
究
重
點
，
也
是
專
業
漏
足
的
理
論
依
據
。
懿

閩
、
述
有
關
的
工
作
備
足
理
論
﹒
-

L

工
作
浦
足
的
情
感
取
向
說
﹒
.
這
是
指
個
人
對
工
作
情
境
的
態
度
反
應
。
只
告
。
σ
叩
門
∞

(
3
3
)】
盟
主
山
)
在
其
「
工
作
漏
足
理
論
」
一
文
中
鬥
仰
望
T
E
-
-
工
作
瀚
足
是
個
人
對
其
當
前

前
從
事
的
工
作
角
色
之
情
感
取
向
(
但

2
2
巳
2

月
古
巴
巴
戶
。
口
)
，
是
一
種
多
層
面
的
浦
足

與
不
漏
足
反
應
。

三
工
作
精
足
的
二
因
子
說

﹒

.
這
是
從
工
作
浦
足
的
兩
個
版
面
論
工
作
漏
足
。
心
理
學

家
也
叩
門
早
已
悄
等
(
-
忠
心
已
出
)
創
立
了
工
作
浦
足
的
二
因
子
理
論

(
Z
o
p
2
日

苦
m
o

品
)
，
能
導
致
個
體
有
正
向
工
作
態
度
的
因
素
，
稱
之
為
激
勵
因
素
(
旦
旦
前
缸
片
。
2

)
，
它
能
漏
足
個
體
從
工
作
中
獲
得
自
我
實
現
及
自
我
成
長
;
另
一
種
因
子
是
貨
起
除
去

工
作
漏
足
的
有
礙
因
素
者
，
稱
之
為
保
健
因
素

Q
E
Z
峙
的
。
可
S
且
自
叩
)
，
它
的
改
善

能
增
進
正
向
的
工
作
態
度
。
前
者
例
如
成
就
感
、
昇
遷
、
認
可
等
，
後
者
包
括
督
導
、
人

際
關
係
、
薪
水
、
公
司
政
策
、
工
作
的
物
理
環
境
等
。
專
業
人
員
除
了
重
視
保
健
因
素
昕

帶
來
的
工
作
漏
足
外
，
尤
重
視
激
勵
因
素
的
浦
足
程
度
。

a

工
作
的
內
外
在
漏
足
說
•• 

工
作
漏
足
可
分
成
內
在
層
面
與
外
在
層
面
的
漏
足
(

E
E
口
的
戶
口
、
自
旦2

月
戶
口
的
古
巴
巴g
g

口
)
，
前
者
是
指
和
工
作
本
身
有
關
的
特
質
所
獲

得
的
漏
足
，
例
如
興
趣
、
自
我
引
導
、
成
就
感、
從
工
作
中
獲
得
成
長
、
刺
激
等
的
漏
足

。
後
者
(
外
在
漏
足
)
是
指
來
自
工
作
之
外
的
漏
足
，
包
括
五
個
要
素•• 

ω
物
理
環
境
的

舒
適
方
面
，
ω
財
物
報
酬
層
面
，

ω
同
行
關
係
'
川
W
工
作
有
無
升
迪
機
會
的
生
誼
浦
足
，

例
可
利
用
資
源
是
否
足
移
等
。
這
是
只

E
E

品

(
3
1
L
M品
l
E
U
)所
提
出
的
工
作
價

值
觀
。4

日
工
作
精
足
的
社
會
行
動
參
考
架
構
說
﹒
.
這
派
說
法
強
調
工
作
漏
足
是
個
人
被
據
其

參
考
架
構
，
對
於
工
作
加
以
解
釋
所
得
到
的
結
果
，
所
以
工
作
浦
足
並
非
絕
對
的
現
象
，

是
個
人
根
據
過
去
經
轍
，
針
對
工
作
情
境
的
主
觀
評
價
古
巴
岳
呂
已
閑
自
全
口
皂
白
)

。
肉
E
E

品

(
3
3
斗
忠
字
凶
)
更
詳
言.. 

工
作
漏
足
不
只
是
因
工
作
客
體
的
影
響
，
而

且
也
是
個
人
動
機
的
函
數
，
亦
即
不
只
是
組
織
因
素
的
影
響
，
並
且
受
個
人
進
入
工
作
所

帶
者
的
意
義
、
需
要
和
期
待
，
也
就
是
參
考
架
構
的
影
響
。
工
作
浦
足
的
期
望
差
距
說
亦

有
類
似
說
法
(
略
)

- 40 一

。

由
上
述
工
作
瀚
足
理
論
的
分
析
，
吾
人
將
可
更
清
楚
專
業
浦
足
的
理
論
根
據
，
在
此

讀
特
別
強
調
的
，
專
業
漏
足
分
析
又
特
別
著
重
專
業
角
色
的
特
質
。
本
研
究
根
據
上
述
理

論
發
展
出
來
的
專
業
漏
足
量
表
初
定
為
五
個
層
面
﹒
﹒ω
社
會
認
可
的
漏
足
ω
工
作
內
在
層

面
的
捕
足
盼
工
作
外
在
層
面
的
漏
足
叫
專
業
行
為
(
表
現
)
的
浦
足
份
選
擇
社
會
工
作
為

職
業
生
湛
的
浦
足
。
經
因
素
分
析
後
建
構
成
四
個
層
面
，
經
命
名
為

.. 

ω
督
導
的
浦
足
防

工
作
的
內
外
在
浦
足
叫
專
業
表
現
的
浦
足
ω
社
會
資
源
的
瀚
足
。



各
、
研
究
設
計

一
、
研
究
架
構
與
研
究
假
設

根
據
上
述
理
論
基
礎
發
展
出
來
的
研
究
架
構
，
自
變
項
與
應
變
項
之
關
係
圖
示
如
左

構加
計

r.,": 
1u 用

l 專業理念架
構的認同

2 專業意識形
態的認同

3 專業獻身

專業認同

/夕

6 畢業時間

7 社會工作經驗

8 城鄉背景

9 社會工作感興趣
時間

一、個人特質

l 性別

2 年齡
3 婚姻狀況

4 宗教信仰

5 敘育背景

( 
一一一一I
~此叫門

界呆1兩足

1 督導的滿足

2 工作的內外
在浦足

3 專業表現的
淪足

4 社會資源的
浦足

8 機構專業進修情
形

9 領導者教育背景

的同行專業背景

11職業經驗

12薪資

13人際關係

二、組織結構特質

l 機構型態

2 領導行為

3 參考個體

4 同行關係

5 專業督導

6 僱用形式

7 機構政策取向

度程
,vu 

內育敬業專一
一
一

本
研
究
所
欲
探
究
的
基
本
假
設
主
要
有
下
列
數
項
﹒
-

L

我
國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專
業
認
同
和
專
業
浦
足
程
度
因
個
人
特
質
的
不
同
而
有
差
異

。
此
個
人
特
質
包
括.. 
性
別
、
年
齡
、
婚
姻
狀
況
、
宗
教
信
仰
、
教
育
背
景
、
畢
業
時
間

、
社
會
工
作
經
驗
、
城
鄉
背
景
、
社
會
工
作
感
興
趣
時
間
。

9
叫
我
國
社
會
工
作
真
的
專
業
認
同
和
專
業
漏
足
因
社
會
工
作
員
組
轍
結
構
特
質
的
不

同
而
有
差
異
。
此
組
織
結
構
特
質
包
括
機
構
型
態
、
韻
導
行
為

.....• 

等
計
十
三
項
(
參
閱

「
研
究
架
構
」
圖
示
)

n
a我
國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專
業
認
同
和
專
業
游
足
因
社
會
工
作
員
本
身
專
業
教
育
內
化

程
度
之
不
同
而
有
差
異
。

A
h專
業
認
同
和
專
業
漏
足
有
關
係
。

一
一
、
樣
本
的
選
擇

表3-1

服務機構類型

本
研
究
的
研
究
對
象
之
界
定
乃
根
據
廖
榮
利
教
授(
3至
…
3
3

對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
界
說.. 

「
從
事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活
動
的
人
叫
做
社
會
工
作
者」
再
加
修
正
為
於
社
會
福
利

(
或
行
政
)
機
構
中
從
事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性
服
務
的
工
作
者
稱
之
為
社
會
工
作
員
，
有
別

於
一
般
泛
桶
的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或
社
會
工
作
者
。
本
研
究
課
分
層
立
意
抽
樣
法
，
依
社
會

福
利
機
構
的
類
型
劃
分
層
次
，
分
別
在
臺
北
市
和
臺
灣
省
各
福
利
機
構
抽
取
樣
本
，
依
十

二
種
機
構
特
質
共
抽
選
三
三
個
社
會
服
務
單
位
，
樣
本
分
佈
情
形
如
表
一
一

-
l
一.. 

榔
川
斗
叫

山
川
|
|
|
寸
川

的
川
市

酬
一
組

刷
一
枷

A
f
-
-

口
田

-3HM 
-
F

」F
V
J

6.4 

12.0 

3.6 

1.2 

2.4 

2.8 

16 

30 

6 

7 

9 

3 

精神病理社會工作

心理衛生或公共衛生

團體服務社會工作

作

綜合性叫工作|

公共救助社會工作

醫療(務)社會工作

庭社會工家

- 41 一

49 .4 

6.4 

100 

4.0 

司法矯治社會工作

、
、
，J

等政
-7 

究研'，、
、

山
山

就
(

計p、
J,:.:I 



至
於
樣
本
教
育
背
景
及
性
別
分
佈
情
形
如
表
之
一
|
二
和
表
三
|
三•. 

撮本教育背景分佈情形

-' E E 計 |251

別\ N I 

100 l 叫

29.3 

36.3 

14.3 

17.1 

I N I % 

17.9 

82 .1 

100 

% 

74 

91 

36 

50 

模本性別分佈情形

45 

206 

非社會工作相關科系組

社會工作科組

組(系)

社會工作相關科系組

畢業科系組

計

計

表3-3

社會學

表3-2

男

女

注入
ι』

d愷

三
、
研
究
工
具

本
研
究
揉
用
之
工
具
為
自
編
之
「
我
國
社
會
工
作
員
專
業
認
同
與
專
業
浦
足
問
卷
」

'
刊
根
據
研
究
理
論
、
研
究
目
的
、
研
究
性
質
和
研
究
架
構
設
計
而
得
。

L

方
法.. 

本
研
究
所
設
計
的
問
卷
計
有
四
個
量
表
﹒
﹒
專
業
認
同
和
專
業
漏
足
量
表
臥

及
專
業
教
育
內
化
程
度
量
表
，
以
五
分
法
的
方
式
予
以
劃
分
，
機
構
的
專
業
氣
氛
量
表
以

三
分
法
劃
分
之
。
問
卷
完
成
之
初
進
行
試
測
(
以
臺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工
作
室
十
四
名
社
會

工
作
員
為
試
測
對
象
)
，
修
正
部
份
問
卷
內
容
後
，
並
對
專
業
認
同
和
專
業
浦
足
量
表
作

項
目
分
析

Q
B
B
g
丘
吉
前
)
，
前
個
量
表
原
有
二
五
題
，
後
一
量
表
原
有
四
七
題
，
經

項
目
分
析
後
，
將
鑑
別
力
低
於

0
.
四
的
項
目
去
之
，
形
成
二
0
個
項
目
的
專
業
認
同
量

表
和
三
五
個
項
目
的
專
業
浦
足
量
表
。

么
信
度
與
效
度
.. 

本
研
究
的
量
表
信
度
測
量
揉
折
半
信
度
法
(
∞Z
T
E
R
E
品
-
E
l

σ
E
q
)，
再
使
用
「
斯
布
公
式
」
(
3
2
門
g
g
l

胃
O
J〈
口
咽
。
自
己
個
門
H
M
門
三
十
品
加
以
校

正
，
專
業
認
同
量
表
之
信
度
為
﹒
雪
白
，
專
業
漏
足
量
表
的
信
度
為
﹒
皂
泡
∞
，
專
業
知
識

內
化
程
度
量
表
信
度
為
﹒
白
N
7

機
構
專
業
進
修
氣
氛
量

一
表
信
度
為
-
g
u
u
o。
至
於
效
度
方

面
，
認
同
和
浦
足
量
表
和
其
他
態
度
量
表
相
似
為
內
容
妓
度
為
準
'
試
題
儘
量
符
合
理
論

。
後
兩
個
量
表
效
度
以
建
構
效
度
為
準
。

四
、
研
究
賞
施
程
序

本
研
究
大
致
可
分
為
三
個
質
施
步
驟
.• 

一
為
研
究
計
劃
的
提
出
，
二
為
調
查
的
實
施

，
三
為
資
料
分
析
與
撰
寫
。
研
使
用
的
統
計
方
法
包
括
﹒
﹒
次
數
分
配
及
百
分
比
，
可
檢
定
，

皮
爾
遜
積
差
相
關
分
析
法
(
可
g
a
g
p
o
a
E

門
B
O
B
S

門

(
U
R
B
E
-
o口
的
S
E
n
-
g
同

)
、
逐
級
姐
歸
分
析
法
(
切
片
名l
t〈
g
m

個
個
同
凹
的
泣
。
口
呂
丘
吉
凹
的
)
及
因
素
分
析
法

(
2
j

n
H
O
H
S

丘
吉
凹
的
)
，
資
料
處
理
全
藉
於
的
口
的
公
司
的
自
∞ω
(
∞
E

凹
的
門
戶
口
已En
r
品
印

『
。
同
∞o
n

戶
但
日
切
的
心
。
口
口
刊
)

肆
、
研
究
結
果
與
討
論

、
專
業
認
同
量
表
和
專
業
漏
足
量
表
之
因
素
分
析

本
研
究
問
卷
中
所
自
騙
的
專
業
認
同
和
專
業
滿
足
兩
量
衰
，
經
項
目
分
析
剔
除
鑑
別

力
弱
的
項
目
後
，
再
用
主
要
成
份
因
素
分
析
芯
片
戶
口
白
宮
凹
凸

O
B
M
M
O
B
E
E
n
g
門
臼

E
i

-
3
2
)，
假
設
因
素
之
間
沒
有
相
闕
，
採
〈
缸
片
E
Z

式
旋
轉
法
(
即E
哥
哥
H
O
E
-
O
D

B

叩
門
古
已
)
作
直
角
旋
轉(
2品
。
∞
自
己
H
O
S
H
戶
。
口
)
。
專
業
認
同
量
表
計
有
四
個
因
素

向
度

(
2
n
g門
已
g
g

泣
。
口
)
、
專
業
浦
足
量
表
計
有
八
個
因
素
向
度
，
經
「
陡
階
檢
驗

」

2
日

g
g
M
H
)，
前
者
捨
棄
第
四
個
因
素
，
後
一
量
表
捨
去
後
四
個
因
素
向
度
。
專
業

認
同
量
表
前
剩
三
個
因
素
可
以
解
釋
所
有
變
項
變
異
量
的
四
四
﹒
五
%
，
能
解
釋
因
素
變

異
量
八
八
﹒
八
二
%
'
三
個
因
素
各
別
能
解
釋
前
有
變
異
量
的
百
分
比
是
•. 

第
一
個
因
素

二
六
.
五
%
，
第
二
個
因
素

-
0
.
六
%
，
第
三
個
因
素
七
﹒
三
%
，
經
命
名
為

L

專
業

理
念
架
構
的
認
同
(
戶
已
叩
旦
出
口
皂
白
。
問
H
U
H
O
呵
呵
間
的
戶
O
E
H
S
E

叮
叮E

已
持
自
自
由
宅
。
其
)

，
立
專
業
意
識
形
態
的
認
同
(
E
S
E
-
S
H
戶
。
口
已
習
。
呵
呵
帥
的
戶

O
E

三
告

O
H
O坦
)
，
&
專

業
獻
身
(
也
同O
F
M
叩
門OE

戶
口O
B
B
W
B
g
H
(。這
三
個
因
素
各
別
斯
解
釋
的
因
素
變
異
量
的

百
分
比•• 

第
一
個
因
素
五
二
﹒
八
九
佑
，
第
二
個
因
素
一
二
﹒
二
八
%
，
第
三
個
因
素
一

四
﹒
五
七
%
。
在
各
因
素
積
分
愈
高
者
，
其
該
層
面
的
認
同
程
度
愈
高
。

專
業
備
足
量
表
經
因
素
分
析
，
固
有
他
(
而ρ
丘
g
S

戶
口
自
)
在
一
﹒0以
上
的
因
素

有
八
，
經
「
陡
階
檢
驗
」
研
剩
的
四
個
因
素
能
解
釋
前
有
變
項
變
異
量
之
四
四
﹒
八
%
，

能
解
釋
因
素
變
異
量
之
七
0
.
六
%
。
四
個
因
素
各
別
能
解
釋
前
有
發
項
發
異
量
的
百
分

一位一



比.. 

第
一
因
素

一
八
﹒
九
%
，
第
二
個
因
素

-
0
.
八
%
，
第
三
個
因
素
八
﹒
O
%
，
第
四

個
因
素
七
﹒
二
%
;
各
別
能
解
釋
研
有
因
素
變
異
量
的
百
分
比.. 
第

一
因
素
二
九
﹒
五
五

%
，
第
二
因
素
一
六
﹒
八
九
%
，
第
三
因
素
三
了
四
O
%
，
第
四
因
素
一
一
﹒
七
O
%

。
這
四
個
因
素
分
別
命
名
為
.. 
L

專
業
督
導
的
漏
足
(
的
皂
的p
n
泣
。
且
已

M
U
H
O
F

帥
的
一
自
己

的
已
有
2
E
o
s
-，
立
職
業
的
內
外
在
浦
足
(
戶
口
向
門
戶
口
的
戶
口
自
已

R
E
E
Z

品
已
m
p
豆
。
口
)

;
n
a
專
業
表
現
(
行
為
)
的
漏
足
(
的
皂
的
岔
旦O
D
O

『
宵
。
呵
呵
間
的
印

O
E
Z
U叩
門
叫O
H
B
S
S
)

;
4

社
會
資
源
的
漏
足
(
的
巴
巴
臼
皂
白
屯
的
o
n
E
Z

自
己
的
叩
印
)
，
在
各
因
素
積
分
愈

一
兩
者
，
其
該
層
面
的
浦
足
程
度
愈
高
。
以
上
是
專
業
認
同
與
專
業
浦
足
諸
層
面
的
建
構
經

過
和
結
果
。

一
了
我
國
社
會
工
作
員
專
業
認
同
和
專
業
漏
足
程
度
之
分
析

我
國
社
會
工
作
員
專
業
認
同
和
專
業
滿
足
程
度
究
竟
為
何
呢
?
經
統
計
分
析
的
結
果

，
將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認
同
和
滿
足
積
分
標
準
化
之
後
，
以
五
分
為
漏
分
的
話
，
專
業
認
間

的
平
均
積
分
約
二
﹒
二
分
，
屬
於
中
等
程
度
。
至
於
專
業
浦
足
的
平
均
積
分
約
一
﹒
六
分

，
是
低
程
度
的
漏
足
分
斂
。
由
此
看
來
，
我
國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專
業
認
同
和
專
業
漏
足
普

遍
來
說
均
低
，
專
業
浦
足
尤
較
專
業
認
同
程
度
低
，
究
竟
是
那
些
因
素
的
影
響
較
大
呢
?

是
為
本
研
究
下
列
諸
小
節
中
研
欲
討
論
的
課
題
。

一
二
、
個
人
特
質
與
專
業
認
同
和
專
業
漏
足
之
相
關
分
析

個
人
特
質
如
前
研
究
架
構
中
前
述
計
有
九
個
變
項
，
和
專
業
認
同
與
專
業
浦
足
的
相

關
情
形
如
下
﹒
-

L

性
別.. 

女
性
社
會
工
作
員
比
男
性
社
會
工
作
員
對
社
會
工
作
有
較
深
的
專
業
認
同

。
但
在
專
業
滿
足
上
二
者
並
無
顯
著
差
異
。

么
年
齡.• 

無
論
年
齡
大
小
，
和
專
業
認
同
程
度
沒
有
顯
著
相
關
。
但
年
齡
愈
長
者
可

能
職
業
成
熟
度
重
繭
，
其
專
業
表
現
漏
足
程
度
愈
高
。

q
山
婚
姻•• 

無
論
結
婚
與
否
，
和
專
業
認
同
和
專
業
漏
足
均
無
顯
著
相
關
。

A
U教
育
背
景
•. 

本
研
究
將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教
育
背
景
分
為
四
種
，

ω
社
會
工
作
系
(

組
)
、
ω
社
會
學
系
(
組
)
、
叫
社
會
工
作
相
關
科
系
、
仙
非
社
會
工
作
相
關
科
系
，
經

分
析
，
專
業
認
同
程
度
最
高
者
是
第
一
類
社
會
工
作
員
，
其
次
是
第
二
類
，
最
低
者
是
第

四
類
社
會
工
作
員
，
所
以
愈
是
骨
受
較
多
社
會
工
作
教
育
訓
棘
的
社
工
員
，
其
專
業
認
同

亦
愈
一
繭
，
反
之
則
愈
低
。
專
業
浦
足
方
面
，
社
會
工
作
科
系
(
組
)
及
社
會
學
系
(
組
)

背
景
的
社
會
工
作
員
遠
比
社
會
工
作
相
關
科
系
或
非
社
會
工
作
相
關
科
系
背
景
的
社
工
員

「
社
會
資
源
的
使
用
漏
足
」
程
度
較
高
，
意
味
著
比
較
善
用
社
會
資
源
，
但
在
「
工
作
內

外
在
浦
足
」
程
度
則
較
低
，
說
明
了
愈
經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訓
練
的
社
會
工
作
者
對
社
會
工

作
現
況
所
帶
給
他
們
的
成
就
感
、
自
我
實
現
、
社
會
工
作
的
認
可
等
等
有
較
高
的
期
待
，

所
以
漏
足
程
度
低
。

民
宗
教
信
仰
.• 

任
何
一
種
宗
教
信
仰
或
有
無
宗
教
信
仰
與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專
業
認
同

與
專
業
游
足
並
無
顯
著
相
關
。

a

畢
業
時
間
.. 

近
年
度
(
六
十
八
)
畢
業
的
社
工
員
和
較
早
或
更
早
畢
業
的
社
工
員

在
專
業
認
同
上
有
顯
著
差
異
，
愈
是
近
幾
年
畢
業
的
社
工
員
，
其
專
業
認
同
程
度
愈
高
，

可
能
受
社
會
工
作
教
育
的
影
響
甚
大
。
但
在
專
業
漏
足
方
面
，
畢
業
先
後
並
無
顯
著
差
異

一的一

月
九
社
會
工
作
經
驗
﹒
﹒
社
會
工
作
經
驗
的
多
寡
和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專
業
認
同
沒
有
顯
著

相
關
。
但
經
驗
愈
多
者
，
其
專
業
漏
足
程
度
則
愈
高
，
尤
其
是
專
業
表
現
的
漏
足
這
一
層

面
。

且
比
城
鄉
背
景.. 

不
同
城
鄉
背
景
的
社
會
工
作
員
雖
帶
來
不
同
的
文
化
背
景
，
但
在
專

業
認
同
和
專
業
漏
足
上
並
無
顯
著
差
異
。

Q

叭
對
社
會
工
作
感
興
趣
的
時
間.. 

入
學
前
或
剛
入
學
初
，
大
一
、
大
二
時
愈
早
對
社

會
平
作
感
興
趣
者
，
其
專
業
認
同
程
度
愈
高
，
反
之
，
畢
業
後
才
產
生
興
趣
者
其
專
業
認

同
程
度
愈
低
，
但
此
變
項
和
專
業
漏
足
並
無
顯
著
相
關
。

四
、
組
織
結
構
特
質
與
專
業
認
同
和
專
業
滿
足
之
相
關
分
析

組
織
結
構
特
質
計
有
十
三
個
發
項
，
與
專
業
認
同
和
專
業
漏
足
的
相
關
情
形
分
析
如

下.. 
L

機
構
類
型
.. 

木
研
究
將
社
會
工
作
員
服
務
機
構
類
型
分
成
四
大
類
.. 

一
類
為
精
神

病
理
、
醫
療
及
心
理
衛
生
社
會
工
作
，
一
類
為
兒
童
福
利
、
家
庭
社
會
工
作
，
另

一
類
為



公
址
(
救
助
、
綜
合
性
社
會
工
作
，
第
四
類
為
司
法
矯
治
、
團
體
服
務
及
其
他
等
類
型
社
會

工
作
，
這
四
大
類
型
社
會
工
作
員
在
專
業
認
同
和
專
業
滿
足
上
皆
有
顯
著
差
異
，
其
認
同

和
滿
足
程
度
的
高
低
，
依
次
是
第
一
、
第
二
、
第
三
、
第
四
類
。

n
r心
領
導
者
行
為
型
態
﹒
﹒
研
究
結
果
指
出
，
機
構
的
領
導
者
愈
是
支
持
社
會
工
作
，
其

社
會
工
作
員
在
專
業
獻
身
這
一
認
同
層
面
愈
強
，
此
變
項
對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專
業
漏
足
亦

有
正
向
影
響
，
愈
是
支
持
社
會
工
作
者
的
領
導
，
其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專
業
瀚
足
程
度
愈
高

，
反
之
，
愈
低
。

&
參
考
個
體
﹒
﹒
社
會
工
作
員
於
機
構
中
有
仿
同
對
象
者
，
其
專
業
獻
身
這
層
面
的
認

同
愈
強
，
而
且
其
專
業
精
足
程
度
也
愈
高
，
總
之
機
構
中
認
同
對
象
的
有
無
對
社
會
工
作

員
有
顯
著
影
響
。

也
同
行
關
係
.• 

社
會
工
作
員
同
行
關
係
愈
佳
者
，
其
專
業
獻
身
這
一
層
面
的
認
同
愈

強
，
而
且
其
專
業
漏
足
程
度
也
愈
高
。
這
和
同
行
關
係
滿
足
智
力
的
激
勵
、
共
事
程
度
等

不
無
關
係
。

民
專
業
督
導
﹒
.
有
一
專
業
督
導
的
社
工
員
，
其
專
業
認
同
與
專
業
瀚
足
程
度
均
較
高
，

反
之
，
則
較
低
。

&
僱
用
形
式
﹒
﹒
是
否
為
編
制
內
社
工
員
或
約
聘
、
約
僱
社
工
具
，
其
專
業
認
同
並
無

顯
著
差
異
，
但
在
專
業
精
足
上
，
編
制
內
的
社
工
員
比
約
聘
、
約
僱
社
會
工
作
員
有
顯
著

差
異
，
前
者
漏
足
程
度
較
高
。

門
九
岫
憫
構
政
策
取
向
﹒
﹒
機
構
政
策
愈
是
具
專
業
取
向
，
其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專
業
認
同
和

專
業
漏
足
程
度
亦
較
高
，
反
之
則
較
低
。

o
a機
構
專
業
進
修
情
形
﹒
﹒
愈
具
有
專
業
進
修
氣
氛
的
機
構
，
其
社
工
口
貝
專
業
認
同
和

專
業
浦
足
程
度
較
高
，
反
之
則
較
低
。

Q
的
領
導
者
教
育
背
景
﹒
﹒
領
導
者
是
否
具
社
會
工
作
背
景
和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專
業
認
同

有
相
關
，
但
未
達
顯
著
水
準
。
惟
在
專
業
精
足
之
社
會
資
源
使
用
的
浦
足
層
面
上
有
顯
著

差
異
，
領
導
者
若
具
有
社
會
工
作
教
育
背
景
，
其
社
會
工
作
員
社
會
資
源
使
用
的
浦
足
程

度
愈
高
。

也
同
行
的
專
業
素
質.. 

同
行
中
是
否
大
多
具
社
會
工
作
背
景
，
和
社
工
員
之
專
業
理

念
架
構
的
認
同
及
專
業
意
識
形
態
的
認
同
呈
顯
著
正
相
闕
，
亦
和
社
會
資
源
使
用
的
浦
足

呈
顯
著
正
相
關
。

扎
職
業
經
驗
﹒
﹒
個
人
從
事
社
會
工
作
之
後
的
職
業
經
驗
，
愈
能
增
強
個
人
對
社
會
工

作
興
趣
者
，
其
專
業
認
同
程
度
愈
高
，
其
專
業
浦
足
程
度
也
愈
高
，
反
之
，
貸
向
的
職
業

經
驗
，
專
業
認
同
和
專
業
漏
足
程
度
愈
低
。

也
薪
資
.• 

此
變
項
和
專
業
漏
足
之
「
工
作
內
外
在
漏
足

」
有
顯
著
相
關
，
薪
資
愈
高

者
，
其
工
作
內
外
在
漏
足
愈
高
。

說
人
際
關
係
.• 

此
變
項
著
重
於
社
會
需
要
(
的
o
n
E
B

旦
的
)
的
提
供
，
和
專
業
獻

身
這
一
層
面
有
顯
著
相
闕
，
而
且
和
專
業
瀚
足
亦
有
顯
著
相
關
。

五
、
專
業
教
育
內
化
程
度
和
專
業
認
同
與
專
業
漏
足
之
相
關

分
析
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專
業
教
育
內
化
程
度
與
其
專
業
認
同
和
專
業
漏
足
皆
有
極
顯
著
的
相

關
。
專
業
教
育
內
化
程
度
愈
深
者
，
其
專
業
認
同
的
程
度
也
愈
深
，
而
其
專
業
漏
足
程
度

也
較
深
;
反
之
，
專
業
教
育
內
化
程
度
愈
淺
者
，
其
專
業
認
同
和
專
業
漏
足
的
程
度
也
愈

低
。
在
探
究
社
會
工
作
員
專
業
認
同
和
專
業
漏
足
上
，
從
逐
步
姐
歸
中
可
以
看
出
此
變
項

的
重
要
性
。
們
見
下
文
)

- 44 一

六
、
專
業
認
同
和
專
業
浦
足
的
逐
步
姐
歸
分
析

本
研
究
為
了
揉
討
專
業
認
同
和
專
業
精
足
的
最
佳
預
測
方
程
式
，
揉
用
逐
步
趨
歸
分

析
法

3
3
句
話
戶
的
叩
H
E
m門凹
的
M
F
S
〉
E
H
同
的
凹
的
)
，
以
發
現
最
能
解
釋
專
業
認
同
和
專
業
浦

足
的
因
素
。
用
於
姐
歸
分
析
的
自
變
項
是
和
專
業
認
同
和
專
業
漏
足
有
顯
著
相
關
的
變
項

，
依
其
和
應
變
項
之
偏
相
關
係
數
E
R
E
-
n
O
H『叩
門
良
心
g
g
m
B
S
G

之
大
小
，
逐
一

被
選
入
姐
歸
方
程
式
中
，
一
直
到
自
變
項

B

值
未
達
顯
著
水
準
為
止
。
由
於
篇
幅
的
限
制

，
於
此
只
摘
述
專
業
認
同
和
專
業
浦
足
的
姐
歸
分
析
，
至
於
建
構
專
業
認
同
和
專
業
漏
足

的
諸
層
面
之
泡
歸
分
析
於
此
略
。

L

專
業
認
同
最
佳
預
測
姐
歸
方
程
式
﹒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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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
姐
歸
方
程
式
中
可
明
顯
看
出
專
業
知
識
內
化
程
度
和
總
構
專
業
氣
氛
這
兩
個
變
項

對
應
變
項
「
專
業
認
同
」
有
顯
著
解
釋
力
，
共
能
解
釋
變
項
變
異
量
一

-
7
九
九
%
。
這

說
明
了
社
會
工
作
員
專
業
知
識
內
化
程
度
對
個
人
專
業
認
同
影
響
之
大
，
同
時
亦
顯
示
服

務
機
構
具
有
專
業
氣
氛
的
重
要
性
，
增
進
機
構
的
專
業
取
向
、
提
高
專
業
素
質
乃
增
強
社

會
工
作
員
專
業
認
同
之
道
。

么
專
業
瀚
足
最
佳
韻
測
姐
歸
方
程
式
﹒
-

J「
ω
H
H
﹒
∞
巾
U
A
V
品
油
+
。
-
M
O
N
U
U
×
∞
+
M
-
o
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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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

口
N
×
。
十
﹒
∞
U
N
U
M
M
徊
。
-
×
ζ
+
﹒
∞
O
O
A
H
O
×

z

(
鵝
湖
×
土
判
料
輸
船
w

×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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卅
派
親
何
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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柯
林
好
直
滷
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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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
U
M啊
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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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
齡3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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悶
悶

w
F
土
耳
中
判
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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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此
姐
歸
方
程
式
中
，
四
個
變
項
對
「
專
業
漏
足
」
的
解
釋
力
高
達
七0.
七
四
%

，
尤
其
是
一
專
業
督
導
對
專
業
精
足
的
影
響
力
最
大
，
它
是
第
一
個
被
選
入
姐
歸
方
程
式
者

，
其
解
釋
力
五
八
﹒
六
九
%
，
前
以
強
化
我
國
社
會
工
作
督
導
制
度
以
增
強
社
會
工
作
員

的
專
業
滿
足
乃
刻
不
容
緩
之
事
。
機
構
內
政
策
是
否
具
專
業
取
向
亦
是
社
工
員
專
業
漏
足

上
所
密
切
相
關
的
，
研
以
社
會
工
作
單
位
專
業
政
策
方
針
的
確
立
與
推
行
，
對
社
會
工
作

員
專
業
角
色
有
所
認
可
，
將
是
增
進
社
會
工
作
員
專
業
漏
足
之
途
。
另
外
專
業
知
識
內
化

程
度
和
個
體
專
業
表
現
的
滿
足
有
密
切
相
關
，
同
行
氣
氛
尤
其
提
供
專
業
行
為
之
所
需
和

社
會
需
要
的
漏
足
，
所
以
和
專
業
浦
足
有
密
切
相
關
，
由
迴
歸
方
程
式
中
可
以
獲
得
解
釋

和
證
明
。伍

、
結
論
及
建
議

綜
合
本
研
究
之
研
究
結
果
，
影
響
社
會
工
作
員
專
業
認
同
和
專
業
瀚
足
最
重
要
的
因

素
即
起
歸
分
析
研
顯
示
的
諂
變
項
，
按
分
成
個
人
因
素
及
組
織
因
素
兩
大
類
﹒
-

L

個
人
因
素
.. 

最
重
要
的
因
素
是
專
業
知
識
的
內
化
程
度
、
個
人
職
業
經
酸
、
社
會

工
作
經
驗
年
敏
、
人
際
關
係
。

n
r的
組
織
因
素•• 

最
重
要
的
因
素
是
組
織
專
業
氣
氛
，
包
括
組
織
內
專
業
進
修
情
形
、

專
業
督
導
、
同
行
專
業
素
質
、
參
考
個
體
及
機
構
專
業
取
向
、
上
司
的
領
導
行
為
、
同
行

氣
氛
等
。

由
上
述
的
認
識
，
為
提
高
社
會
工
作
員
專
業
行
為
、
增
進
其
工
作
情
緒
，
加
強
社
會

工
作
員
專
業
認
同
和
專
業
漏
足
之
道
不
外
乎
從
上
述
「
個
人
因
素
」
和
「
組
織
因
素
」
著

手
，
僅
提
供
幾
點
淺
見

•. 

L

加
強
我
國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教
育
，
成
立
我
國
社
會
工
作
教
育
協
會
﹒
.

社
會
工
作
員
專
業
知
識
內
化
程
度
和
其
專
業
認
同
和
專
業
漏
足
有
密
切
相
關
，
教

育
又
是
增
強
社
會
工
作
員
知
識
內
化
的
動
態
社
會
化
過
程
;
所
以
社
工
專
業
教
育
乃
不

可
忽
視
，
有
關
單
位
策
勵
社
會
工
作
制
度
之
時
應
一
併
考
慮
成
立
社
會
工
作
教
育
協
會

，
統
籌
規
劃
我
國
社
工
教
育
。

么
加
強
我
國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督
導
制
度
，
成
立
社
會
工
作
研
究
所
﹒
.

我
國
社
會
工
作
員
專
業
認
同
和
專
業
漏
足
程
度
之
低
，
主
要
因
素
之
一
是
專
業
督

導
不
力
。
我
國
許
多
社
會
工
作
單
位
設
有
督
導
，
但
如
無
督
導
之
宜
，
督
導
員
一
環
，

人
才
的
培
養
及
在
職
訓
練
應
有
長
程
的
計
劃
'
以
符
合
推
動
社
會
工
作
之
需
。

q
山
增
強
現
有
組
線
內
的
專
業
氣
氛
，
摺
用
專
業
人
才
﹒
.

研
究
結
果
指
出
，
愈
有
專
業
進
修
氣
氛
，
如
開
個
案
研
討
會
、
讀
書
會
、
專
家
學

者
指
導
會
、
督
導
會
議•.•.•. 

等
的
機
構
，
其
社
會
工
作
鼠
的
專
業
認
同
和
專
業
浦
足
程

度
愈
高
，
所
以
還
是
以
機
構
的
社
會
化
功
能
強
化
社
工
員
的
專
業
認
同
及
專
業
瀚
足
的

重
要
媒
介
，
又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專
業
教
育
訓
練
過
程
影
響
認
同
與
滿
足
甚
巨
，
所
以
選

拔
人
才
時
，
應
以
社
會
工
作
教
育
背
景
者
為
考
慮
範
園
。

A
h發
展
我
國
社
會
工
作
員
專
業
認
同
常
摸
，
作
為
選
拔
社
會
工
作
員
時
的
參
考
﹒
.

一
個
人
認
同
於
專
業
價
值
觀
、
倫
理
、
目
標
、
知
識

....•. 

等
的
程
度
，
將
影
響
其

個
人
從
事
社
會
工
作
時
是
否
勝
任
、
愉
快
(
只
S
U
F
S
斗
N
U
N
-
斗
)
，
國
內
專
家
學
者
及
有

志
之
士
若
能
共
同
建
立
一
套
我
國
社
會
工
作
員
專
業
認
同
常
模
，
作
為
選
用
社
會
工
作

員
參
考
，
將
有
助
於
對
社
會
工
作
員
專
業
獻
身
及
專
業
漏
足
的
認
識
。

(
全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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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旦
旦
旦
。

P
Z
Z
J

呵
。
兵
"
這
訟
﹒

S
﹒
〈

R
E
F
回
R
E
E

肉
﹒
\
R
E
n
s
-
-
N

缸
片
戶
。
口
戶
口
佇
立
已
超
。
其
E
Z
白
色
o
p
z
p
i

旦
旦
司
。
可
掙

W
J
S
E
N
.〈o
-
-∞
﹒

ι
∞
-
Z

缸
片
∞
月
2
.
建

E
E
B
E
P
E
守
咱
這E
S
l
h
『
帖H
C
E
H
閃
閃
司
法
的
。
這
h
H
N
M
咒
。
E
g
g
­

z
m
t有
J門
。
其
一
〉
間
的o
n
戶
缸
片
戶
。
口
H
M
H
凹
的
♂
3
2
.

二
、
中
文
部
份•. 

I

白
秀
雄

2

林
清
山

社
會
工
作
，
三
民
書
局
，
民
國
六
十
五
年
。

心
理
與
教
育
統
計
學
，
臺
北
•• 

東
華
書
局
，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。

3

林
清
江

4
李
美
技

e

社
會
心
理
學
，
大
洋
出
版
社
，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九
月
。

教
育
社
會
學
，
臺
北
.. 

國
立
編
譯
館
，
民
國
六
+
六
年
。

5

徐
正
光

6

徐
正
光

7

孫
碧
霞

8

郭
為
藩

9

黃
堅
厚

工
廠
青
年
的
工
作
漏
足
，
「
社
會
變
遷
中
的
青
少
年
問
題
」

，
中
研
院
民
接

學
研
究
所
，
民
國
六
十
七
年
。

黃
順
三
譯
，

Z
O
H
H
E
H
N
a
g
E
H

∞
著
，
調
查
分
析
的
邏
輯
，
臺
北
.. 

黎
明

文
化
事
業
公
司
，
民
國
六
十
八
年
。

工
廠
女
工
作
業
員
生
活
調
適
之
研
究
，
臺
大
社
會
學
研
究
所
論
文
，
民
國
六

十
八
年
。

自
我
心
理
學
，
畫
北
•• 

開
山
書
店
，
民
國
六
十
四
年
。

「
認
同
」
'
雲
五
社
會
科
學
大
辭
典
第
九
冊
|
|
心
理
學
，
商
務
書
局
，
民

國
五
十
九
年
。

m
楊
國
樞
等
人
編
，
社
會
及
行
為
科
學
研
究
法
(
上
下
冊
)

六
十
八
年
。

'
畫
北•• 

東
華
書
局
，
民
國

H

楊
國
樞
、
鄭
伯
塢
，
影
響
工
人
工
作
浦
足
感
的
因
素
﹒
﹒
領
導
方
式
、
情
境
因
素
及
人
格

特
質
，
中
研
院
民
族
研
究
所
集
刑
，
民
國
六
十
六
年
。

組
織
原
理
，
臺
北
.. 

畫
灣
開
明
書
店
，
民
國
六
十
六
年
。

口
李
泰
勒
原
著
，
張
逢
沛
諱
，
職
業
社
會
學
，
畫
北

.. 

復
興
書
局
，
民
國
六
十
一
年
。

社
會
工
作
實
習
機
構
督
導
方
式
之
研
究
，
畫
大
社
會
學
研
究
所
碩
士
論
文
，

民
國
六
十
五
年
。

口
張
承
漠

M
張
芝
蘭

的
廖
榮
利

時
廖
榮
利

口
廖
榮
利

時
廖
榮
利

凹
蔡
漢
賢

別
蔡
漢
賢

到
蔡
漢
賢

泣
蔡
漠
賢

幻
欒
景
立

社
會
工
作
概
論
，
自
版
，
民
國
六
十
四
年
九
月
。

社
會
工
作
實
習
指
導
與
督
導
訓
練
，
基
督
教
兒
童
福
利
基
金
會
編
印
，
民
國

五
十
九
年
。

臺
灣
社
會
工
作
「
教
學
方
法
」
探
究
，
人
與
社
會
，
四
卷
六
期
，
民
國
六
十

六
年
二
月
。

談
專
業
教
育
，
社
區
發
展
月
刊
，
六
十
四
年
十
一
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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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社
會
工
作
人
員
專
業
化
之
研
究
」
，
社
會
建
設
，
第
五
號
，
中
國
社
會
福

利
專
業
協
進
會
印
，
民
國
五
十
九
年
。

編
，
我
國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體
制
之
研
究
，
中
國
文
化
學
院
社
會
工
作
系
印
，

民
國
六
十
年
。

編
，
如
何
促
成
我
國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化
論
見
集
編
，
中
國
文
化
學
院
社
工
系

印
，
民
國
六
十
四
年
。

社
會
工
作
理
論
與
實
務
，
臺
灣
省
社
會
福
利
研
究
會
，
民
國
六
+
五
年
。

紡
織
廠
女
作
業
員
離
職
行
為
之
研
究
，
政
大
企
業
管
理
研
究
所
碩
士
論
文
，

民
國
六
十
七
年
。

團
體
輔
導
對
低
收
入
社
區
青
少
年
人
際
困
擾
改
變
之
影
響
，
畫
大
社
會
學
研

究
所
碩
士
論
文
，
民
國
六
+
八
年
。

封
蓋
北
市
立
療
養
院
暨
衛
生
局
編
，
臺
北
市
心
理
衛
生
暨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手
冊
，
蓋

一北
市

立
療
養
院
出
版
，
民
國
六
十
五
年
。

"
的
謝
美
娥




